附件4-1
广西城乡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住院医疗救助待遇审批流程图（一）
（法定办结时限3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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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政府 （ 街道办

事处 ） 开展入户调查并

上报调查情况 （ 限 10个

工作日 ）

退回申请人并一次

性告知需要补充 、

修正的全部内容

材料齐全 、 符合规范形式 ， 当场受理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负责人审批 （ 限 2个工作日 ）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或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人

家庭经济状况开展核对 ， 并出具核对证明 （ 限 15个工作日 ； 需要异地

核对的 ， 限 20个工作日 ）

通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 、 委托人 （ 限 5个工作日 ）

经办人提出意见 ， 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 限 2个工作日 ）

业务负责人审核 （ 限 1个工作日 ）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

医疗救助经办人员审核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首问责任人当场对申请审查并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经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不属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象

再经大病保险报销

属于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对象


注：本流程图适用于直接向县（市、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情形。
附件4-2

广西城乡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住院医疗救助待遇审批流程图（二）
（法定办结时限35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个工作日）

[image: image2.emf]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乡镇人民政府 （ 街道办事处 ） 首问责任人当场对申请审查并作出处理

退回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充 、 修正的

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材料齐全 、 符合规范形式 ， 当场受理

退回乡镇人民政府 （ 街道

办事处 ） 并一次性告知需

要补充 、 修正的全部内容

上报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首问责任人审定上报材料并作出处理

材料齐全 、 符合规范形式 ， 当场受理

乡镇人民政府 （ 街道办事处 ） 开展入户调查并上报材料 （ 限 10个工作日 ）

经办人提出意见 ， 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 限 2个工作日 ）

业务负责人审核 （ 限 1个工作日 ）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负责人审批 （ 限 1个工作日 ）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

医疗救助经办人员审核

县 （ 市 、 区 ） 民政部门或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开展核对 ，

并出具核对证明 （ 限 15个工作日 ； 需要异地核对的 ， 限 20个工作日 ）

通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 、 委托人 （ 限 5个工作日 ）

经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不属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象

再经大病保险报销

属于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对象


注：本流程图适用于通过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县（市、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情形。

附件4-3

广西城乡困难群众住院医疗救助申请表示范文本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共同生活家庭人口
	人
	子女人数
	人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婚姻状况
	已婚 □ 未婚 □  离异 □  丧偶 □
	残疾人
	是 □  否 □ 

	配偶姓名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申请人对象类别
	  城市低保对象 □      农村低保对象 □       五保户 □

	
	  一般城镇居民 □      一般农村居民 □

	医保证号
	  
	医保类型
	职工医保 □ 居民医保 □  新农合 □  

	领取住院医疗救助金开户行名称
	　
	开户账号
	　
	开户人
姓名
	　

	　
	　
	　
	　
	　
	　
	　
	　
	　

	 申请人签名（或姓名）：
	
	监护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此申请表为非单病种定额付费情形申请住院医疗救助时填写。

	注：   2、未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新生婴儿在身份证号码栏填写“新生婴儿”。

	注：   3、未办理医保手续的对象在医保证号码栏中填写“未办理医保”。

	注：   4、未办理医保手续的新生婴儿填写母亲或家庭的医保证号码。

	注：   5、已离异或丧偶的，不填写配偶姓名。

	注：   6、父母不健在的，不填写姓名，但应填写“已故”。

	注：   7、对象类别：非低保对象、五保户的申请人，属于非农业户口（城镇居民）

	注：      的，为一般城镇居民；属于农业户口（农村居民）的，为一般农村居民。

	注：   8、申请人提交此申请表时，应提交银行存折或银行卡查验。

	注：   9、此申请表原件由县级民政部门保存。申请人属于一般城乡居民的，县级民

	注：      政部门应将其申请表复印件提交给同级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核对机构。


附件4-4
广西社会救助申请人家庭成员工资性收入证明示范文本
        同志（身份证号码：               ）为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录用的干部（职工、员工）。

其前  个月的月均工资为   元，其中，工资   元，奖金   元，补贴   元，加班费   元，月均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元，月均缴纳个人所得税   元；月均实发工资    元。
其上月工资总额    元，其中，工资   元，奖金   元，补贴   元，加班费   元；其上月缴纳各项社会保险   元，上月缴纳个人所得税   元；上月实发工资    元。   

    本单位提供的以上证明内容属实。如有不实，本单位愿承担诚信责任。

联系电话：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其前  个月的月均工资为   元”，按单位出具收入证明时被证明人前6个月内实际领取工资报酬的月数填写，如领取工资报酬为6个月的，就填写6个月及6个月的月均工资，如领取工资报酬为3个月的，就填写3个月及3个月的月均工资，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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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入户调查并上报调查情况（限10个工作日）


退回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修正的全部内容


材料齐全、符合规范形式，当场受理


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人审批（限2个工作日）


县（市、区）民政部门或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开展核对，并出具核对证明（限15个工作日；需要异地核对的，限20个工作日）


通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委托人（限5个工作日）


经办人提出意见，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管理系统（限2个工作日）


业务负责人审核（限1个工作日）


县（市、区）民政部门
医疗救助经办人员审核    


县（市、区）民政部门首问责任人当场对申请审查并作出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经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不属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象


再经大病保险报销


属于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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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首问责任人当场对申请审查并作出处理


退回申请人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修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材料齐全、符合规范形式，当场受理


退回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修正的全部内容


上报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规范形式


县（市、区）民政部门首问责任人审定上报材料并作出处理


材料齐全、符合规范形式，当场受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入户调查并上报材料（限10个工作日）


经办人提出意见，并将相关信息录入管理系统（限2个工作日）


业务负责人审核（限1个工作日）


县（市、区）民政部门负责人审批（限1个工作日）


县（市、区）民政部门医疗救助经办人员审核    


县（市、区）民政部门或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开展核对，并出具核对证明（限15个工作日；需要异地核对的，限20个工作日）


通知申请人或其监护人、委托人（限5个工作日）


经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不属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象


再经大病保险报销


属于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对象



